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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飞宇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5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一、基本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委托，审计了苏州飞宇精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5年 12月 31 日的合并及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5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

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6年 4月 28日

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6]第 8-00036号）。 

 

二、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内容： 

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一）1.追溯重述法所述，公司本期对前期多项会计差错

进行了更正。我们对上述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实施了审计程序，但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核实部分前期差错的形成原因、差错金额的计量依据以及追溯

调整范围的完整性，无法合理判断该等差错更正事项对往期及本期财务报表相关

科目、经营成果的准确影响金额。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有关公众利益

实体的独立性要求。我们独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

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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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 

2023 年度-2024 年度，公司收到的昆山坤忠达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和爱浩博精

密机械（淮安）有限公司货款中存在异常回款。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至 2025 年 2 月，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实际系给黄亚福

提供资金周转。2026 年 4 月 28 日，公司与黄亚福签署借款协议，约定本金

20,892,860元及按银行同期利率年化 3%的利率计息。黄亚福于 2026 年 12月 31

日之前归还全部本金及利息。目前上述资金尚未归还至公司账户。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 

1.积极采取措施来维护本公司的权益，保证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将积极催

收上述资金，尽快归还至公司账户，减少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2.公司将在加强内部管理的基础上实施公司的动态管控，包括业务管控、财

务管控、风险管控等内容，并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定期调整管控策略，全面降本

增效。 

 

四、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客观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

定。 

公司董事会同意该审计意见。 

 

 

苏州飞宇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